附件：4

	评标专家实际工作表现考核成绩一标一考记录

	项目基本信息

	项目名称
	

	开标时间
	　
	开标地点
	

	招标人
	

	招标代理机构
	　

	实际工作表现考核成绩

	序号
	评标专家姓名
	出勤情况扣分
	评标情况扣分
	遵章守纪扣分
	得分

（100分-扣分）

	例
	张三
	（1）-4
	（3）-10
	无
	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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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专家（签名）：

招标人（签名）：

监督人（签名）： 

交易中心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1.请填表人按考核指标对评标专家进行打分，并在记录栏里注明是根据哪一个指标进行扣分，比如出现“一、出勤情况第（1）的内容，就在相应记录栏中填写“（1）-4”；

2.本项目的实际工作表现考核成绩得分为100分减去各项扣分。

考核指标：

一、出勤情况（20分）

（1）迟到十五分钟以内扣2分，十五至三十分钟扣4分，超过三十分钟扣8分；

（2）参加评标活动的评标专家未经同意提前早退的，扣8分；

（3）承诺到场又无故不到场的，扣12分。

二、评标情况（30分）

（1）评标时，对应当独立评审而未独立评审，影响公正评标的，扣5分；

（2）评标结果经复评被证明有错误，导致项目重新评审或废标的，扣10分；

（3）对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持有异议，不做出书面说明，且拒绝签字的，扣10分；

（4）其他影响评标的情形，视情节按轻微、一般、严重分别给予2分以内、6分以内、12分以内的扣减。

三、遵章守纪事项（50分）

（1）在评标现场谈论与评标项目无关事项的，扣2分，经工作人员提醒仍继续的，扣5分；

（2）故意拖延项目评标时间的，扣5分；

（3）评审过程中敷衍了事，不注重评标质量的，扣5分；

（4）进入评标封闭区未按要求存放随身携带通讯工具的，扣5分；

（5）未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离开评标区或擅自进入其他评标区的，扣5分；

（6）擅自将与评标有关的文件带离评标现场或者在评标专用纸以外记录、摘抄、夹带与评标有关的内容并带离评标现场的，扣5分；

（7）超标准索要评标劳务费的，扣10分；

（8）在评标过程中，擅自与外界取得联系的，扣10分；

（9）在评标过程中，私下沟通意见，影响公正评标的，扣10分；

（10）对有关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不予协助配合的，扣10分；

（11）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倾向性、诱导性言论的，扣6分，意图对评标委员会其他成员施加影响的，扣12分；

（12）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，扣12分；

（13）泄露评标过程应当保密内容的，扣12分。

